
○○○科     日期：○○○年○月○○日(稽核期間OO年OO月至OO年OO月) 底稿編號：109-○-○○○

農業資材補助

作業

1.1已亡故

之受補助對

象是否仍領

取補助經

費?

1.瞭解資料：查閱農業資材補助相關規定、計畫及領款

清冊檔、內政部或民政局(處)提供該市縣死亡清冊檔

等。

2.整理資料：

(1)將各補助機關擬稽核期間內之農業資材補助款領款清

冊檔合併於新的檔案。

(2)將農業資材補助申請截止日前已死亡之清冊檔，排除

「已註銷死亡登記」，產生農業資材補助申請截止日前

「已死亡且未註銷死亡登記」資料檔。

3.建立聯結性及分析資料:利用受補助對象「身分證字

號」串聯農業資材補助款領款清冊檔與死亡清冊檔，確

認農業資材補助申請截止日前已亡故者是否仍領取補助

經費，並釐清原因或收回農業資材補助款。

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要點，規範補助對象為符合特定條

件(例如：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經依民政局

(處)提供107及108年度該市縣死亡清冊檔，勾稽結果

發現，107及108年度已於農業資材補助申請截止日前

亡故，仍請領補助款者，合計45人，補助金額27萬

2,740元，核與前開規定未合。

建議該單位依農業資材補助要點

規定，重新計算補助金額、追繳

溢領款項，並研議增設補助款領

款清冊檔與死亡清冊檔間之檢核

比對功能，以符合規定。

1.2非該市

縣籍或非

鄉、鎮輔導

單位管轄土

地之受補助

對象是否仍

領取補助經

費？

1.瞭解資料：查閱農業資材補助相關規定、計畫、補助

申請表及領款清冊檔、內政部或民政局(處)提供該市縣

戶籍檔等。

2.整理資料：

(1)將各補助機關擬稽核期間內之農業資材補助申請表檔

合併於新的檔案。

(2)將農業資材補助申請截止日該市縣戶籍檔排除「註銷

遷入」及保留「註銷遷出」，產生農業資材補助申請截

止日前設籍該市縣者。

3.建立聯結性及分析資料:

(1)利用受補助對象「身分證字號」串聯農業資材補助款

領款清冊檔與該市縣戶籍檔，確認農業資材補助申請截

止日前非設籍該市縣者，是否仍領取農業資材補助經費

，並釐清原因或收回農業資材補助款。

(2)比對已核准之農業資材補助申請表檔「申請補助土地

之鄉、鎮、市/地段/地號」、「鄉、鎮輔導單位名稱」

欄位，確認非鄉、鎮輔導單位管轄土地是否仍領取補助

經費，並釐清原因或收回農業資材補助款。

1.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要點，規範補助對象為設籍該市

縣之自然人。經依民政局(處)提供農業資材補助申請

截止日(108年12月31日)之戶籍檔及107至108年間遷

入遷出註銷檔，勾稽結果發現，108年度非該市縣籍

之農民仍請領農業資材補助者，計208人，補助金額

98萬8,480元，核與前開規定未合。

2.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要點，規範補助推廣面積採總量

管控方式，由主管機關依年度推廣目標依序分配至各

區分署、市縣政府及鄉、鎮輔導單位(例如：公所、

農會等)。經查107及108年度已核准之農業資材補助

申請表檔，非鄉、鎮輔導單位管轄土地之受補助對象

仍請領農業資材補助者，計2筆，補助金額2萬1,280

元，核與前開規定未合。

建議該單位依農業資材補助要點

規定，重新計算補助金額、追繳

溢領款項，並研議增設農業資材

補助申請表檔之「申請補助土地

之鄉、鎮、市/地段/地號」與

「鄉、鎮輔導單位名稱」欄位間

，或農業資材補助款領款清冊檔

與戶籍檔間之檢核比對功能，以

符合規定。

農業資材補助作業內部稽核紀錄範例

稽核人員：○○○      受查單位：

稽核項目 稽核目標 稽核問題 稽核方式/過程 稽核發現與結論 改善措施/建議事項

1.檢視受補

助對象基本

資料合規性

附表



稽核項目 稽核目標 稽核問題 稽核方式/過程 稽核發現與結論 改善措施/建議事項

1.3受補助

對象之基本

資料不符是

否仍領取補

助經費？

1.瞭解資料：查閱農業資材補助相關規定、計畫、補助

申請表、領款清冊檔、內政部或民政局(處)提供該市縣

戶籍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農業產銷班組織體系資

料服務系統匯出檔、該機關網站公布補助業者資料檔

等。

2.建立聯結性及分析資料:

(1)利用受補助對象「姓名」及「身分證字號」，串聯農

業資材補助款領款清冊檔與該市縣戶籍檔，確認受補助

對象之姓名與身分證字號是否相符，並釐清原因或收回

農業資材補助款。

(2)利用受補助班員「姓名」及「產銷班班員登記面積」

，串聯已核准之農業資材補助申請表及農業產銷班組織

體系資料服務系統匯出檔，確認受補助班員之申請補助

面積是否超過登記面積，並釐清原因或收回農業資材補

助款。

(3)利用「肥料登記證字號」或「農藥許可證字號」串聯

農業資材補助款領款清冊檔與該機關網站公布補助業者

資料檔，確認受補助對象是否向特定補助業者購買農業

資材，並釐清原因或收回農業資材補助款。

1.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要點，規定申請補助者，應填具

申請表，載明申請人之名稱、身分證字號等，供受理

單位驗證。經依民政局(處)提供107及108年度戶籍檔

，勾稽結果發現，受補助者姓名與身分證字號不符，

仍請領農業資材補助款者，計80人，補助金額43萬

3,695元。

2.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要點，規定補助對象為產銷班班

員者，以「農業產銷班組織體系資料服務系統」登錄

經營面積為限。經依前開系統匯出截至108年12月31

日檔案，勾稽結果發現，108年度受補助班員申請面

積逾前開系統登記面積者，有1人，補助金額1萬

9,600元，主要係受補助班員提供不正確之基本資料

所致。

3.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要點，規定補助標的應為該機關

網站公布之業者名單。經依該機關網站公布108年度

補助業者資料檔，勾稽結果發現，受補助者非向特定

業者購買農業資材，有1人，補助金額2萬1,000元。

建議該單位依農業資材補助要點

規定，重新檢視農業資材補助申

請表及領款清冊檔所列受補助對

象基本資料，倘若發生身分證字

號非屬領款者、產銷班班員登記

不實面積或補助對象非向特定業

者購買農業資材等情事，應通知

其補正或追繳溢領款項，並研議

增設農業資材補助申請表、領款

清冊檔與戶籍檔、農業產銷班組

織體系資料服務系統、該機關網

站公布補助業者資料檔間之檢核

比對功能，以強化補助經費審核

品質。

2.檢視受補

助申請條件

或標準合規

性

2.1是否發

生重複領取

補助經費情

事?

1.瞭解資料：查閱農業資材補助相關規定、計畫、補助

申請表、領款清冊檔、規範不得重複領取之其他補助款

(獎勵金)領款清冊檔等。

2.整理資料：

將各補助(獎勵)機關擬稽核期間內之其他補助款(獎勵

金)領款清冊檔合併於新的檔案。

3.建立聯結性及分析資料:

(1)自農業資材補助款領款清冊檔篩選出重複出現相同

「身分證字號」者，確認是否同一申請人重複請領該項

農業資材補助款，並釐清原因或收回農業資材補助款。

(2)自已核准之農業資材補助申請表檔篩選出重複出現相

同「鄉、鎮、市/地段/地號」者，確認是否同一土地被

重複請領該項農業資材補助款，並釐清原因或收回農業

資材補助款。

(3)利用受補助對象「申請補助(獎勵)土地之鄉、鎮、市

/地段/地號」或「身分證字號」，串聯農業資材補助款

申請表檔或領款清冊檔、規範不得重複領取之其他補助

款(獎勵金)領款清冊檔，確認是否同一土地或申請人重

複請領該項農業資材補助款，並釐清原因或收回農業資

材補助款。

1.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要點，規範同一補助對象不得重

複請領該項補助款。經查108年度同一申請人重複請

領該項農業資材補助款，有1筆，重複補助金額1萬

6,000元，核與前開規定未合。

2.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要點，規範各補助對象之農地不

得重複。經查108年度同一土地被重複請領該項農業

資材補助款，計2筆，重複補助金額1萬2,000元，核

與前開規定未合。

3.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計畫，規範已獲造林獎勵金者，

不得再請領該項農業資材補助款。經依107及108年度

造林獎勵金領款清冊檔，勾稽結果發現，已請領造林

獎勵金，仍請領該項農業資材補助者，計42人，重複

補助金額8萬9,960元，核與前開規定未合。

建議該單位依農業資材補助要點

或計畫規定，重新計算補助金

額、追繳溢領款項，並研議於農

業資材補助申請表檔或領款清冊

檔增設受補助對象身分證字號、

申請補助土地位址等特定欄位重

複警示功能，或與其他補助款

(獎勵金)領款清冊檔間之檢核比

對功能，以避免發生重複請領農

業資材補助款情形。



稽核項目 稽核目標 稽核問題 稽核方式/過程 稽核發現與結論 改善措施/建議事項

1.建議該單位將主管法規所規範

特定情況不得從事該項補助目的

行為，納入農業資材補助規定，

並研議增設農業資材補助申請表

檔、使用地類別檔或地籍資料檔

間之檢核比對功能，以確保申請

補助土地資訊正確性，並避免發

生受補助對象從事違反主管法規

情事。

2.建議該單位建置不良申請補助

者清冊檔，及研議增設前開檔案

與農業資材補助申請表檔間之檢

核比對功能，以避免發生不良申

請補助者於規範年限內仍請領補

助款之不合規情事。

3.為避免發生不良補助業者於規

範年限內仍納入補助資材業者名

單，建議該單位建置不良補助業

者清冊檔，及研議增設前開檔案

與該機關網站公布補助資材業者

名單檔間之檢核比對功能。

1.瞭解資料：查閱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農業資材補助申

請表檔、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內

政部或地政局(處)提供之使用地類別檔、地籍資料檔、

該機關網站公布補助資材業者名單檔等。

2.整理資料：

(1)自內政部或地政局(處)提供之使用地類別檔篩選出主

管機關規定不得從事補助用途之土地屬性(例如：林業用

地、未編定使用地等)，並整理於新的檔案。

(2)自行查閱及增設擬稽核期間之內部單位或外部機關查

核所發現不良受領補助者(補助業者)清冊檔。(若資料庫

已設有前開資訊，則此步驟可省略)。

3.建立聯結性及分析資料:

(1)利用「申請補助土地之鄉、鎮、市/地段/地號」串聯

使用地類別檔與已核准之農業資材補助申請表檔，確認

申請補助對象是否從事違反主管法規之情事，並釐清原

因或收回農業資材補助款。

(2)利用「申請補助土地之鄉、鎮、市/地段/地號」串聯

內政部或地政局(處)提供地籍資料檔與已核准之農業資

材補助申請表檔，確認是否存有查無地號情事，並釐清

原因或收回農業資材補助款。

(3)利用受補助對象「姓名(身分證字號)」、「申請補助

日期」串聯不良受領補助者清冊檔與已核准之農業資材

補助申請表檔，確認不良申請補助者是否於規範年限內

仍請領補助款，並釐清原因或收回農業資材補助款。

(4)利用「業者名稱(廠牌、商品名稱或肥料登記證字號

或農藥許可證字號)」串聯不良補助業者清冊檔及該機關

網站公布補助資材業者名單檔，確認不良補助業者是否

於規範年限內仍納入補助資材業者名單，並釐清原因或

收回農業資材補助款。

2.2是否有

規定不予補

助情況，仍

領取補助經

費?

1.依某主管機關規定，經編為林業用地之土地，不得

供其他用途使用，復山坡地保育區之土地，在未編定

使用地之類別前，適用林業用地之管制。經依地政局

(處)提供108年12月31日使用地類別或地籍資料檔，

勾稽結果發現，屬林業用地或未編定使用地，仍請領

農業資材補助者，計215筆，補助金額57萬6,285元；

另查無地號之土地，仍請領農業資材補助者，計11筆

，補助金額4萬1,100元。

2.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辦法，規範申請人提供不正確資

料、偽造、詐欺、冒領、重複申請或其他不正當方式

取得補助，並經查證屬實者，3年內不得再申請該項

補助款。經依107年度新增之不良申請補助者名單檔

，勾稽結果發現，108年度仍受領該項補助款，計2人

，補助金額2萬1,960元，核與前開補助規定未合。

3.依某農業資材補助作業方式，規範補助業者出具不

實銷售憑證，及未按月於機關補助作業系統登打肥料

產品之品項、數量及經銷流向等，該業者2年內不得

列入機關網站登載之補助資材業者名單。經依107年

度新增之不良補助業者清冊檔，勾稽結果發現，108

年度仍納入補助資材業者名單，計2家，補助金額計

20萬3,800元，核與前開補助規定未合。



稽核項目 稽核目標 稽核問題 稽核方式/過程 稽核發現與結論 改善措施/建議事項

2.3是否發

生補助金額

核算錯誤情

形？

1.瞭解資料：查閱農業資材補助相關規定、計畫、核算

補助經費檔案、相關領據等資料。

2.分析資料：

利用已核准之農業資材補助申請表檔、領款清冊檔等資

訊間之勾稽比對(例如：補助面積、申請面積等)，並依

據農業資材補助相關規定、計畫所列經費核算標準進行

驗算，確認補助金額是否正確，並釐清原因或收回農業

資材補助款。

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要點規定，農業資材係依購買憑證

所列金額之1/2作為補助基準，且每公頃最高補助金

額5,000元。經查108年度補助金額超過補助基準者，

計3筆，超額補助金額2萬4,610元；補助金額超過前

開法定上限金額，仍請領補助者，有1筆，超額補助

金額2,300元。另將108年度農業資材補助申請表檔、

領款清冊檔等資訊間進行勾稽比對，發現補助面積超

過申請面積等異常情形(如下表)，主要係機關人員誤

植所致：

建議該單位依照農業資材補助要

點規定標準，重新計算正確補助

金額、對受補助者予以追繳，並

研議於補助作業系統增設各項農

業資材補助標準及相關領據等資

訊間之檢核比對功能，以避免人

為疏漏且提升作業效率。

3.1補助經

費之用途或

使用範圍是

否符合規

定？

1.瞭解資料：查閱主管機關及農業資材補助相關規定、

補助申請表檔等。

2.分析資料：

自已核准之農業資材補助申請表檔之「作物種類」、

「使用地類別」，確認是否發生補助經費之用途或使用

範圍不符規定，並釐清原因或收回農業資材補助款。

1.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辦法，規範申請補助之土地應為

農牧使用，且種植檳榔、荖葉等作物土地不予補助。

經查108年度農業資材補助申請表檔，發現有1筆使用

地類別屬林業用地(種植造林作物)，及計有2筆農牧

用地(分別種植檳榔、荖葉作物)，仍請領農業資材補

助者，總計補助金額3萬1,000元，核與上開規定未

符。

2.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辦法，規範補助對象應為實際從

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經查108年度農業資材補助申

請表檔，發現有1筆租用土地所有權人仍領取農業資

材補助款，補助金額1萬2,000元，核與上開規定未

符。

建議該單位依農業資材補助要點

規定，重新計算補助金額、追繳

溢領款項，並研議增設農業資材

補助申請表檔之土地使用情形相

關欄位間之檢核比對功能，以避

免發生補助經費用途不符規定情

事。

3.2是否存

有虛報、浮

報補助經費

情事？

1.瞭解資料：查閱農業資材補助相關規定、補助款領款

清冊檔、補助作業系統匯出檔等。

2.建立聯結性及分析資料：針對補助作業系統匯出檔與

農業資材補助款領款清冊檔案相同之交易(補助)對象或

農藥許可證字號、肥料登記證字號資料，分別將該機關

「補助農業資材業者之生產/輸入/購入/銷售數量」、

「受補助者購買數量」相互勾稽比對，確認業者交易對

象是否包括受補助者，或受補助者購買農業資材數量是

否超過該業者生產/輸入/購入/銷售數量。

依某農業資材補助要點規定，補助業者應按月於該機

關補助作業系統登打農業資材產品之品項、數量、經

銷流量等資料，或提供資料由系統維護廠商登打。經

依108年12月31日之補助作業系統匯出檔，勾稽結果

發現，受補助者購買某項農業資材數量超過該補助業

者銷售數量，有1筆，補助金額1萬2,500元。

建議該單位研議增設農業資材補

助款領款清冊檔、補助作業系統

匯出檔間之檢核比對功能，以避

免發生虛報、浮報補助經費情

事。

3.檢視補助

效益達成情

形


